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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2019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2019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财政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专项为延续性项目，自2009年开始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主要由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负责组织实施，卫健局制定工作考核方案，实行每个季度考核，年度综合评估，并将考核结果做为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湘财预〔2018〕207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省级财政第二批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9〕205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央和省级财政第二批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9〕123号），2019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共下达2070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656万元、省级资金289.8万元、县级资金124.2万元。资金分批拨付至各乡镇卫生院，各乡镇卫生院负责具体实施，将资金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各项开支。
（二）项目目标
1、总体项目目标
明确政府责任，对城乡居民健康问题实行干预措施，减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有效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及慢性病的发生和流行，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公共卫生服务应急处置能力，使城乡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具体项目目标
2019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包括14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其他17个项目，按照机构及人员实行原来途经进行管理考核，具体绩效目标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内容
	具体绩效目标

	1
	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电子建档率≧80%，规范化建档率≧80%

	2
	健康教育
	发放资料
	每个单位每年不少于12种，总发放数量不少于人口数的30%

	
	
	播放音像资料
	每个单位每年不少于6种（每周至少播放1-2次，每次时间不少于120分钟；中医药类别不低于40%）

	
	
	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
	每个单位不少于2个，每个面积不低于2平方米，每2个月至少更换一次；中医药类别不低于40%

	
	
	开展公众健康咨询
	每个单位每年至少9次

	
	
	举办健康知识讲座
	每个单位每月至少举办一次，讲座模块每年不少于6种

	3
	预防接种
	建证率≧95%，接种率≧95%

	4
	0-6岁儿童健康管理
	0-6岁儿童健康管理率≧85%

	5
	孕产妇健康管理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85%，产后访视率≧85%

	6
	老年人健康管理
	老年人健康管理率≧80%

	7
	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
	35岁及以上高血压健康管理率≧60%，血压控制率≧40%

	
	
	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率≧60%，血糖控制率≧40%

	8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在册管理率≧90%

	9
	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率达到100%

	10
	卫生监督协管
	信息报告率达到100%

	11
	中医药健康服务
	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目标人群覆盖率≧45%

	12
	结核病患者管理
	结核病患者管理率≧90%

	13
	依法对计划生育药具进行规范储存和调拨

	14
	积极开展了促进县建设、健康促进医院和戒烟门诊建设，进行健康科普，开展健康素养和烟草流行监测。对重点疾病、重点领域和重点人群进行健康教育


（三）项目绩效依据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年版）》的通知（国卫基层发〔2015〕10号）、《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社发〔2010〕311号）和、《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湘财预〔2018〕207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省级财政第二批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9〕205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央和省级财政第二批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9〕123号）、《蓝山县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蓝卫发〔2018〕25号）等文件精神和要求，强化蓝山县2019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我们对蓝山县2019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2027万元实施了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蓝山县2019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2027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2019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年版）》的通知（国卫基层发〔2015〕10号）、《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社发〔2010〕311号）和《蓝山县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蓝卫发〔2018〕25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采取以下的方式：一是与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二是通过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合同、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通过以上方式全面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湘财预〔2018〕207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省级财政第二批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9〕205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央和省级财政第二批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9〕123号），2019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共下达2070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656万元、省级资金289.8万元、县级资金124.2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蓝山县卫健局将财政资金分批拨付至各乡镇卫生院，各乡镇卫生院负责具体实施，将资金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各项开支。
蓝山县卫健局分三批拨付至各乡镇卫生院，拨付情况如下：
	拨付日期
	拨付明细表
	拨付金额

	2019/6/26
	2019年上半年基本公共卫生经费拨付表（本级配套）
	1,800,000.00

	
	2019年上半年基本公共卫生经费拨付表（上级指标）
	8,600,000.00

	2019/12/25
	2019年下半年基本公共卫生经费拨付明细表（财政）
	7,549,400.00

	2020/3/30
	2019年下半年第二批基本公共卫生经费拨付明细表（财政）
	2,750,600.00

	合计
	20,700,000.00


根据各乡镇卫生院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12月31日，补助资金共计支出11,618,920.21元，资金结余9,081,079.79元；截止至2020年3月31日，补助资金共计支出13,901,401.16元，资金结余6,798,598.84元，资金使用率67.16%。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2019年初，蓝山县卫健局制定下发了《蓝山县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考核方案和经费分配方案等；调整充实了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管理小组和办公室人员名单，强化组织、管理、监督职责；各项目实施单位进一步强化组织机构建设，合理调配工作人员，制定了年度工作和绩效考核方案，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责任制，形成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亲自抓、公卫人员具体抓、临床人员协作、医防结合、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工作格局。但蓝山县卫健局未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各乡镇卫生院未做到专项核算。
（3）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蓝山县卫健局负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管理和对专业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考核，成立了以党组书记为第一负责人的基本卫生服务项目管理小组，负责项目的实施。各乡镇成立卫生计生办，负责本乡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管理和对村级的考核；各乡镇卫生院成立以院长为第一负责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的实施和对乡村医生的培训等工作。
蓝山县卫健局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执行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为基本标准，明确了项目范围和内容，制定了项目的年度目标，制定了项目考核细则(包括管理、满意度、疾控、妇幼、卫生协管、中医管理等工作的考核)，制定了项目绩效考核实施方案和督查考核办法，考核的结果及时通报并作为核拨各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经费和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基层卫生股领导小组定期对各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单位进行督导，对项目实施落后单位即时下整改意见书要求定期整改。各医疗卫生单位按要求制定了项目实施方案，并对单位及村医进行考核和培训。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效益指标分析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全县总人口数42.7633万，常住人口摸底数34.5万人，截至2019年12月底，全县本年度新建居民健康档案19127份，累计建档359295份，建档率104%。
2、健康教育。全县各基层医疗机构开展重大卫生日宣传活动，向群众免费发放宣传资料262085份，播放音像资料时间13824小时；宣传栏更新期窗1398次；开展公众健康咨询服务活动253次，接受咨询55260人次；举办知识讲座243场次，居民参加听讲59655人。
3、预防接种。乙肝疫苗应接种12195剂次，实接种11999剂次，接种率98.39%；卡介苗应接种3339剂次，实接种3310剂次，接种率99.13%；脊髓灰质炎应接种14044剂次，实接种13690剂次，接种率97.48%；百白破应接种14021剂次，实接种13680剂次，接种率97.57%；麻疹应接种3134剂次，实接种3020剂次，接种率96.36%；A群流脑应接种5510剂次，实接种5241剂次，接种率95.11%；A+C群流脑应接种7855剂次，实接种7689剂次，接种率97.89%；乙脑应接种7886剂次，实接种7716剂次，接种率97.85%。甲肝应接种3998剂次，实接种3912剂次，接种率97.86%。
4、0-6岁儿童健康管理。2017年全县0-6岁儿童35927人，儿童保健覆盖33116人，儿童健康管理率92.18%。其中新生儿4109人，新生儿访视4098人，新生儿访视率99.73%。
5、孕产妇健康管理。孕产妇4050人，早孕建册3899人，早孕建册率为96.27%；产前检查5次及以上孕妇数3899人，活产4109人，产后访视产妇3847人，产后访视率94.99%，产后42天体检人数3847人次。
6、老年人健康管理。辖区65岁以上老年人登记管理40019人，规范管理22978人。继续实施厂院合作，在全县范围内全面引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用体检设备及数据自动生成上传系统”，健康管理率为57.42%。
7、慢性病人的健康管理。全面落实35岁以上人群门诊首诊测血压制度，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广泛筛查高血压和II型糖尿病患者，为患病居民建立健康档案，进行规范管理。蓝山县管理高血压患者16648人，新发现患者4361人，规范管理9756人，规范管理率58.6%；蓝山县管理糖尿病患者3728人，新发现患者1437人，规范管理2283人，规范管理率61.24%。
8、重性精神病患者管理。累计所有登记在册重性精神病患者1728人，规范管理患者1595人，规范管理率92.2%。在册患者年服药率(治疗率)为99.6%，规律服药率为87.23%；面访人数1719人，面访率99.36%，
9、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报告传染病病人数2616人，报告及时的传染病人数2616人，报告及时率为100%。
10、卫生监督协管服务。通过监督协管，全县发现的卫生协管事件或线索689次，报告卫生监督协管事件或线索689次，开展饮用水卫生安全、食品卫生安全、职业病危害、学校卫生、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监督检查1780次。
11、中医健康管理。0-3岁儿童健康管理建档数15541人，其中0-3岁儿童中医调养人数11506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74%。65岁以上老年人建档数40019人，其中中医体质辩识人数14404人，65岁以上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35.99%。
12、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确诊肺结核患者133人，已管理的肺结核患者133人，管理率100%，规则服药率96%。
通过项目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居民健康体检、日常健康管理的费用负担。
（二）项目实施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向居民免费发放宣传资料、开展健康咨询、举办讲座等形式的健康教育的宣传，提高了居民健康意识，改变了不良生活方式，逐步树立起自我健康管理的理念；通过预防接种和健康管理，减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及慢性病的发生和流行；通过突发公共卫生服务事件的处理，提高了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公共卫生服务应急处置能力，建立起维护居民健康的第一道屏障，对于提高居民健康素质有重要促进作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使居民的健康状况得到预防和改善，提高了全县居民的自我保健意识，满意度较高。
五、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科学合理，大体上符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计划要求，项目总体完成较好，管理较为规范，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但在资金到位、财务管理、资金使用、会计核算方面有待进一步规范。结合《蓝山县2019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的评价结果，得分82分，财政支出绩效为“良好”。
六、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到位时间较晚
2019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于2019年6月拨付1040万元、9月拨付754.94万元，共拨付1794.94万元，资金拨付到位率86.71%。2020年拨付275.06万元。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资金管理的指导意见》(湘卫办发〔2015〕10号）“二、（二）严格资金拨付。各级财政部门……县市区财政和卫生（计生）部门每年6月底前预拨不低于50%的配套资金，每年12月底前原则上各级财政安排的补助资金要全部分解、拨付到提供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二）财务管理欠规范
1、未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制度。
2、各乡镇卫生院未做到专项核算。财务会计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计入“财政拨款收入-财政基本拨款收入-公共卫生经费”、“业务活动费用-公共卫生费用”中核算，但该科目中也核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村卫生室养老保险补助的资金收支，专项核算不明确；预算会计未专项核算，采购设备资金支出未反应在项目支出中，无法完整、准确的核实专项资金使用的具体情况。
3、财务审核不严谨。如塔峰镇卫生院2019年4月第8号凭证，支付公卫下乡车充值油卡12,500.00元，付款通知单未审核（会计、审核人、审批人均未签字）；塔峰镇卫生院2019年4月第10号凭证，支付公卫用卫生材料款8,394.00元，付款通知单未审核（会计、审核人、审批人均未签字），材料进销存明细表、购买申请均未审核。
4、报账发票不规范。如塔峰镇卫生院2019年3月第9号凭证，支付电费5,272.27元，其中85.36元发票抬头为“中院塔峰”；塔峰镇卫生院2019年4月第14号凭证，后附电费发票85.36元与此为同一发票（发票号：32915790），发票重复使用。塔峰镇卫生院2019年4月第9号凭证，支付公卫印制宣传资料款3,110.00元，其中1,990.00元发票抬头为“蓝山县塔峰医院”、1,120.00元发票抬头为“蓝山县塔峰中心医院”。
5、支付依据不充分。如支付临聘人员工资，未附劳务合同；绩效工资发放、下乡补助等发放，未附发放标准的相关依据文件。
（三）资金使用欠规范
1、因资金到位较晚，资金未到位时发生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出在医疗经费中列支，待基本公共卫生补助资金到位后，又将该笔资金用于医疗费用开支。财务记账时将归属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开支计入该项目支出中核算，但与指标支付的实际情况不相符。
2、大额现金支付
如塔峰镇卫生院2019年1月第37号凭证，零星开支授权支付25,195.50元，塔峰镇卫生院2019年4月第20号凭证，零星开支授权支付35,900.00元，均拨付至出纳个人账户，再现金支出。
3、资金超范围支出
（1）专项资金用于购买设备，不符合“《蓝山县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蓝卫发〔2019〕25号）“四、（二）明确经费的使用范围。按照……各地不得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用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设备配备和非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培训、基本药物财政补助等其他支出。”的规定。
（2）用于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印刷宣传支出。如塔峰镇卫生院2019年1月第11号凭证，用于三城同创宣传栏、创卫宣传栏、消防知识宣传栏等宣传版面印制的支出。
（四）会计核算欠规范
专项资金收入挂往来，记账有误。塔峰镇卫生院2019年6月第13号记账凭证，收到财政拨付2019年卫生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2,333,746.00元，记“借：财政应返还额度 2,333,746.00元，贷：财政拨款收入-公共卫生经费-基本公共卫生经费1,429,981.00元，贷：财政拨款收入-公共卫生经费-村级公共卫生经费175,565.00元，贷：其他应付款-外部单位728,200.00元”，应全部计入财政拨款收入。
七、相关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管理
加强专项资金管理，专项资金严格按文件规定的支出范围及时间使用。如果实际情况有调整，实施方案应按规定程序审批后执行。
（二）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
加强财务管理，专项核算，确保专款专用。大额资金支出，要严格把关，按既定的程序进行相关审批。对于不符合规定，依据不充分的支出项目要求补齐程序再支付并严格做到专款专用。
（三）进一步完善财务核算
加强准则和规章制度的学习培训，提高财务人员专业水平，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结合实际情况，科学设置收支科目，规范财务核算，完整披露相关信息，确保决算报表、会计报表、所有账目及原始凭证等会计档案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全面

附表：2019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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